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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权、肖像
权等民事主体的人格

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但是，在行政处

罚对侮辱他人认定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
如何判定存在侮辱行为呢？

□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3年12月，刘某与王某因琐事发生纠纷，刘某在抖
音等社交平台上使用淫秽、侮辱性言论发布关于王某的各
类视频40余条。2024年1月，王某到刘某家中就刘某发布
视频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进行理论，刘某向公安机关
报警。后双方在公安机关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刘某同
意不再发布侮辱视频。
  2024年2月，刘某再次在社交媒体发布针对王某的侮
辱视频，王某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调查后，
认定刘某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给予刘某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
罚。刘某以公安机关处罚过重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公
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书。
  安丘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
提交的抖音账号截图、视频以及刘某的当庭供述，可以认
定刘某通过抖音等社交媒体多次发布特征明显、侮辱第三
人王某的不当言论，且这些言论足以降低社会不特定的人
对第三人王某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对
第三人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公安机关认定刘某存
在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
不当。刘某公然违背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
继续发表侮辱王某的不当言论，属于违法情节较重。公安
机关给予刘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符合法律规定量罚幅度，并无不当。
  法院最终依法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刘
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刘某又申请撤回上诉，一审
判决现已生效。

基本案情

  名誉权、肖像权等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
  法官表示，上述法条虽明确侮辱他人系违法行为，但
是对于侮辱他人的认定标准未给予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
对该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带来争议。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均
对该行为进行了相关规定，因此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认定
时，应结合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认定：
  一是不当言论发表的场所是否能被不特定或者多数人
所获知。在自媒体时代，当事人通过抖音、微信等网络载
体发布，网络载体已改变了场所的表现形式，不需要固有
的现实场所也并不一定要求被侵害人在场。
  二是不当言论的内容能否指向特定人。例如在发表不
当言论时直接写指向人员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地点等，
甚至上传能够识别指向人员的图像、视频等，这些信息能够
让获知该信息的人员锁定不当言论所指向对象是特定的。
  三是不当言论的内容是否会降低对他人的品德、声
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是否会对他人的工作、生活
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判断是否构成侮辱他人的核心因素。
社会评价是一种观念、认识，故在举证和认定上存在一定
的困难，实践中可以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标准进行认定，例
如不当言论是否让获知人对受害人产生不信任、轻视甚至
厌恶等不利看法，是否让受害人被冷落、孤立，受害人是
否采取自残、封闭等个人自我否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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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和基础，认定劳
动关系是主张权益的基础，司法实践中会重点围
绕“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 主体资格、从属
性、业务相关性”展开审查，综合这三个要素，
并结合具体情况判断。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郑艳文

  2023年，润博公司（化名）中标某高速路潍坊段养护
项目，随后将其中“边坡杂草修剪、边沟垃圾清理”等工作
转包给鹏宇公司（化名），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鹏宇公
司负责招募工人、管理施工，并承担安全事故责任。
  同年9月，鹏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辉（化名）联系
赵海平（化名）到该高速附近工地干活。赵海平通过微
信添加张辉好友时，备注信息“我是给你干活的”，此
后两人通过微信沟通每日出工人数、工作成果，张辉亦
通过微信向赵海平支付加油费、路费和工资。
  2023年10月5日，赵海平在割草时不慎摔伤，被送往
医院治疗，其被诊断为颈肩部脊髓损伤。受伤后，赵海
平多次通过微信向张辉索要医疗费和拖欠工资，张辉转
账支付了拖欠工资，但未给予工伤赔偿。张辉告知赵海
平，该项目为润博公司中标，其是为润博公司干活，应
向润博公司主张工伤赔偿。润博公司则以“已转包给鹏
宇公司”为由拒绝。赵海平诉至法院，要求判定其与润
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润博公司提交的劳务合
同、安全管理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等均为原始证据，直
接反映工程分包关系和费用结算情况。赵海平的日常工
作由张辉安排，出工人数、考勤统计均通过微信向张辉
汇报，润博公司从未对其下达过工作指令或进行考勤管
理；赵海平的工资、加油费、医疗费均由张辉个人微信
转账，润博公司的银行账户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费用，
反而有向鹏宇公司支付劳务费的明确记录；赵海平从未
参加过润博公司的员工培训或会议，也不清楚该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住所地等基本信息，双方缺乏组织管理上
的关联。赵海平受伤后仍向张辉发送10月份出工清单并催
要工资，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提及润博公司，进一步印证
了其实际受雇于鹏宇公司的事实。
  法院最终认为赵海平与润博公司不存在人身、经济
和组织上的隶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判决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赵海平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案情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劳动关系的认定。寿光市人民法院
法官表示，法律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具有严格的标准：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单位依法制定
的各项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单位的劳动管理，从
事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三个特征，缺一不可。
  本案中，赵海平虽然在润博公司中标的工程项目中工
作，但履职时实际接受鹏宇公司及张辉的管理并领取报
酬，因此其与润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赵海平可依据工
伤保险条例、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向鹏宇公司主张工伤保
险待遇或人身损害赔偿。若润博公司与鹏宇公司构成违法
转包，赵海平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润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外出务工时做好“三步维权准备”。开工
前问清“三个主体”：“谁招我干活”“谁给我发工资”
“出事了找谁负责”，最好让对方写下公司名称和负责人
联系方式，避免仅凭“熟人介绍”就开工。务工中保存
“三类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尤其涉及“XX公司安排
工作”“工资结算”等内容）；工资转账时让对方备注
“XX月工资”，现金支付务必索要盖有单位公章的收
条；保留工牌、工作服、安全帽等带有单位标识的物品。
发生工伤牢记“三个动作”：第一时间报警或向工地负责
人报备，固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的事实；保
存好医疗记录和费用票据，注明受伤原因；积极要求赔偿

协商或调解，若协商不成，及时向劳动仲裁委申
请确认劳动关系，或向法律援助中

心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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